
事务所律师服务收费标准

2月 5日 经合伙人会议讨论通过

协会各案,备案男:绵律备 (⒛23)03039)

为规范本所律师服务收费行为,根据 《四川省律师服务收

费标准制订指引》的规定,制 定本收费标准。

一、代理民事诉讼、仲裁案件

1.不涉及财产关系的,基准收费标准为 5000元一50000元 /

件,可合理上浮。

2.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 :

(1)10万 元以下部分 (含 10万元)收费比例为甄 1隅,收

费额不足 5000元的按 5000元 /件 收取 ;

(2)10万元至 100万元部分 (含 100万元)为 3O/0-1O0/0;

(3)100万元至 500万元部分 (含 500万元)为 绱-8%;

(4)500万 元至 1000万元部分 (含 1000万元)为 1%-6%;

(5)1000万 元至 5000万元部分 (含 5000万元)为 0。 bO/0-3%;

(6)5000万元以上部分为 0。 zO/02%。

3.上述两项收费标准是代理民事诉讼案件 (包括律师代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案件)—-审
阶段的收费标准。单独代

理二审、再审、发回重审一审、发回重审二审案件的,或者代

理仲裁案件,或者代理不予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书的,按照上

述一审阶段收费标准执行。本所代理同一案件的不同审理阶段

歹

廴

旷

\

拿举亟



的,可 以给予下浮不超过 50%的 优惠。同时代理本诉、本请求和

反诉、反请求案件的,反诉、反请求按标的额以民事诉讼案件

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酌减收费。

4.涉外 (含涉港、澳、台)案件的收费标准,原则上按照

民事诉讼案件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上浮 10O0/0执行。如果涉及到

多语种法律服务的,可以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再上浮不超过 3倍

收费。经委托人同意,也可以由本所参照外国或港、澳、台地

区律师事务所驻我国代表机构办理同类法律事务的收费标准 ,

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收费数额。

5.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及律师工作量大的民事诉讼、仲

裁案件,可 以在民事诉讼案件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基础上再上

浮不超过 2倍收费。下列案件为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

仲裁案件 :

(1)由 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受理一审的案件 ;

(2)当 事人一方人数在 3人及 3人以上的共同诉讼案件 ;

(3)知识产权纠纷案、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商誉权、名誉权

纠纷等案件 ;

(4)取证困难的案件 ;

(5)新类型案件 ;

(6)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案件 ;

(7)涉及专业知识,需要聘请具备非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协

助方能办理的案件 ;

(8)其他经本所与委托人协商,双方认为属于重大、疑难、



复杂的民事诉讼、仲裁案件。

6.民事诉讼、仲裁案件委托人可以选择风险代理收费方式。

涉及财产关系的,风险代理各个环节收取的服务费合计最高金

额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

(1)标的额不足人民币 100万元的部分,为标的额的

4%-18%;

(2)标 的额在人民币 100万元以上不足 500万元的部分 ,

为标的额的 3O/0-1sO/0;

(3)标 的额在人民币 500万元以上不足 1000万元的部分 ,

为标的额的 zO/0-1zO/0;

(4)标的额在人民币 1000万元以上不足 5000万元的部分 ,

为标的额的 1%9%;

(5)标的额在人民币 5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标的额

0.5%-6%。

双方可以协商在上述风险服务收费之前收取基础服务费 ,

基础服务费不低于 5000元 /件。

(6)民事诉讼、仲裁案件可以采取计时方式收取律师费。

计时收费的标准为 500元 3000元 /小 时。

根据相关规定,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

案件、群体性诉讼案件、婚姻继承案件,以及请求给予社会保

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

金、救济金、工伤赔偿、劳动报酬的案件不得实行或者变相实

行风险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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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民事诉讼、仲裁案件可以采取计时方式收取律师费。计

时收费的标准为 500元一3000元 /小 时;第 4款规定的涉外 (含

涉港、澳、台)案件及第 5款规定的重大、疑难、复杂及律师

工作量大的民事诉讼、仲裁案件,可 以在前述收费标准基础上

再上浮不超过 2倍收费。

采取计时方式收取法律服务费的,律师向委托人了解案情、

调查取证、查阅案卷、起草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件、会见被限制

人身自由的人员、出庭、参与调解和谈判、商议工作方案、代

办各类手续以及办理其他相关法律事务的必要时间应当计入计

时范围;律师在本地办理法律事务的路途时间、律师乘坐交通

工具去外地办理委托事项所花费的时间及必要停留时间减半计

入计时范围。

承办律师为二人以上的,可 以按各 自的计费标准和计费工

作时间分别计算。

8.执行案件

(1)单独承办的执行案件,根据执行标的额,按一审阶段收

费标准收费 ;

(2)曾 承办一审或二审的案件,根据执行标的额,按一审阶

段收费标准优惠 ⒛%-50%收费。执行难度很大,执行程序复杂的

重大执行案件,按一审阶段收费标准 2倍 收费 ;

(3)代理执行案件亦可参照第6款收费标准进行风险代理或

计时收费,同 时疑难复杂的执行案件上浮比例不超过 3倍。

9.代 理民事申诉案件,按照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按一审阶段



收费执行;重大、疑难、复杂及律师工作量大的民事申诉案件

可以上浮不超过 2倍收费,亦可按上述规定进行风险代理或者

计时收费。

二、代理行政案件

1.代理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复议、听证等案

件的收费标准,参照上述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执行。但不得适

用风险代理收费,按件收费的标准为 5000-50000元 /件 。

2.代理行政案件的申诉,参照民事申诉案件的收费标准执

行,但不得适用风险代理收费。

三、代理非诉讼业务

代理非诉讼业务可采取计时收费、计件收费或按涉及金额

收费。

1.计时收费的标准为 500元 3000元 /小 时,不足 1小 时按

1小时计算,涉外或疑难、复杂及律师工作量大的法律服务项目

可以在前述标准基础上再上浮不超过 2倍收费。

2.计件收费的,委托人和本所可以根据涉及金额大小和项

目复杂程度及律师工作量大小在以下最低收费的基础上合理上

浮,但⊥浮不得超过最低收费标准的 3倍 。

(1)法律咨询及简单的合同修改,最低收费不低于 300元 ;

(2)起草合同或者修改比较复杂的合同,最低收费不低于

2000元

(3)参加简单的项 目谈判,最低收费不低于 ⒛00元 ;

(4)就 简单的单一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最低收费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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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元 ;

(5)对需要在初步尽职调查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书,最低收

费不低于 ⒛000元 。

3.投资融资、改制上市、兼并重组、清算注销、重大工程

建设、涉外业务等需要进行较为全面的尽职调查、设计交易结

构、参与项目谈判、起草主要交易文件或者出具法律意见书等

非诉讼法律服务项目,按照所涉及金额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 :

(1)100万 元以下部分 (含 100万元)收费不低于 30000元 ;

(2)100万 元至 500万元部分 (含 500万元)为 zO/0-5%;

(3)500万 元至 1000万元部分 (含 1000万 元)为 1%-3%;

(4)1000万 元至 5000万元部分 (含 5000万元)为 0。 弼-2%;

(5)5000万 元以上部分为不低于 0.25%。

四、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可采取年度固定收费、计时收费方式。

1.若采用年度固定收费方式的,根据预计的律师工作时间、

顾问单位上年度营业额、顾问单位法律风险程度、律师事务所

成本、律师法律服务水平及律师工作量等因素确定年度收费额 ,

按照以下标准收取 :

(1)担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常年法

律顾问,⒛000元 -200000元 /年 ;

(2)担任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

问,10000元△00000元 /年 ;

(3)担任大型企业常年法律顾问,30000元-300000元/年 ;



(4)担任中型企业常年法律顾问,⒛000元-200000元 /年 ;

(5)担任小 (微 )型 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000元一100000

元/年 。

2.采用年度计时收费方式,计时收费的标准为 500元-3000

元/小 时;涉外、证券、知识产权、税法等专门领域的常年法律

顾问的小时费率可以在前述标准基础上再上浮不超过 2倍收费。

计时收费的有效工作时间按民事、仲裁案件计时方式计算。

3.常年法律顾问单位涉及诉讼及非诉业务按照常年法律顾

问合同执行。

五、办理刑事诉讼案件

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可采取计件收费、计时收费方式;担任

刑事案件 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的案件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件,也可以按标的额的比例收费。

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 :

(1)侦查阶段:5000元 -50000元/件 ;

(2)审查起诉阶段:5000元 一50000元/件 ;

(3)一 审阶段:10000元 一⒛0000元 /件 ;

(4)二 审阶段:10000元 一⒛0000元 /件 ;

(5)发 回重审 (一 审阶段):10000元 一⒛0000元 /件 ;

(6)发 回重审 (二 审阶段):10000元 刁00000元 /件 ;

(7)代为提起刑事申诉:同 上 ;

(8)再 审案件 (一 审阶段):同 上 ;

(9)再 审案件 (二 审阶段):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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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每阶段可合理上浮收费

标准,但不得高于该阶段收费标准上限的 3倍 。

2.担任刑事案件 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5000元 /件

-50000元 /件 ,也可按标的额的百分比进行收费 (具体收费比例

可参照民事案件一审收费比例收取,由 委托人与本所协商确定 ,

但律师收取的服务费总金额不得低于相同标的额民事案件一审

应当收取的费用 )。

3.既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又担任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告方的代理人的,刑事案件部分的收费按

上述第 1条规定收取;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律师费用按照民事、

仲裁案件的标准收取。

4.双方协商采用计时收费方式计费的,计时收费的有效工

作时间按民事、仲裁案件计时方式计算。

六、代理国家赔偿案件

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可实行计件收费,每件收取 5000元 ;也

可按标的额的百分比进行收费 (具体收费比例可参照民事案件

一审收费比例收取,由 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协商确定,但律师

事务所收取的服务费总金额不得低于相同标的额民事案件一审

应当收取的费用 )。

七、专业或专家律师

委托人选定或要求本所指派四川省律师协会评选的专业律

师或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律师办理或参与办理的案件 (除风险

代理外),可按照上述第一条至第六条规定的律师服务收费标



准上浮 3倍 以内收费。

八、非律师服务收费

律师办理上述案件过程中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

公证费、查档费、翻译费、异地办案差旅费、跨境通讯费、专

家论证费及律师事务所代委托人支付的其他费用,不属于律师

服务收费,由 委托人另行支付。

九、特殊类案件收费

1.涉及物业费、停车费、金融机构、保险案件等单位批案

办理,另 行约定,不受本收费标准的限制。

2.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经委托人申请,律所同意,可免收代

理费,不受本收费标准限制。

十、附则

1.本所在所内醒目位置公布已经各案的本所律师服务项

目、收费标准,自 觉接受相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社会的监

督检查。

2.本所全部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均应当按照本收费标准收

费。

3.委托人与本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应明确载明服务内

容、服务对象、收费项目、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付款

和结算方式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律师服务费收取的有关事项。

茌。本所收取律师服务费应向委托人开具合法票据。

5.本收费标准由合伙人会议/负 责人制讠

6.本收费标准于 ⒛23年 2月 5日 经

⒛23年 3月 28日 经绵阳市律师协会各案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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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月

1日 起施行。


